
國立宜蘭大學校園規劃委員會 105 學年第 3 次會議 
決議案執行情形追蹤表 

會議日期：106 年 5 月 8 日 

追蹤日期：106 年 10 月 23 日 

 

提
案 

案   由   及   決   議   事                  

項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一 

案由：因應國際事務中心更名為國際事務
處，配合未來推動國際事務，擬調
整辦公空間，詳如說明，提請審議。 

決議：  

一、  第一會議室規劃之接待室空間

使用頻率不高，予以取消併入

第一會議室空間使用。 

二、 本案修正後通過。 

國際事務中心 

總務處營繕組執行發包已完成
並於 106 年 10 月 9 日開工。預
計 50 個日曆日完成新辦公室
的工程，本處期望於 12 月初遷
入使用。 

二 

案由：為因應國際事務中心及校友服務中
心空間位置變動，擬進行後續相關
空間調整，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總務處 

1.行政大樓南側 3樓原通識教
育委員會釋出空間，已交還由
經營保管組控管。 
2.106.06 校友服務中心已搬
遷至和洋建築。 
3.106.07 原校友服務中心空
間(教穡 1樓)，已交由國際事
務中心作為境外生補給站，原
境外生補給站 106.08 已移交
學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
心使用。 

三 

案由：為改善本校環境資源回收，符合環
境考評各項要求，擬辦理資源回收
屋(舊組合屋)拆除改設，其旁邊之
中型巴士校車停放處擬配合遷移
乙案，提請審議。 

決議： 

一、 資源回收屋(舊組合屋)拆除改

設部分，照案通過。 

二、 中型巴士校車停放處另案再議。 

總務處事務組 

1.資源回收屋配合校園整體規
劃確認後調整設置位置，並配
合動物系牧場遷移等完成後再
進行相關遷建作業。 

2.原中型巴士停車處，因配合
活動中心圍籬施工，已改設停
放於延英樓旁之空間。 

四 
案由：為本校「校園整體規劃期初階段成

果報告」乙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總務處 

「校園整體規劃期初階段成
果報告」業已完成審核，目前
已完成期中階段成果報告，另
提送校園規劃委員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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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宜蘭大學第 26 次校務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18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行政大樓 5樓第一會議廳 

主席：趙涵捷校長                              記錄：李毓珊 

出席： 

主管代表：趙涵捷、吳柏青、羅祺祥、陳凱俐、江孟學（楊秋萍代理）、歐陽慧濤、 

黃璋如、林佳靜、張充鑫、邱奕志、張智欽、胡懷祖、陳偉銘、 

吳友平、鍾鴻銘、何忠技、盧秋如、曾清璋、黃美嘉、胡毓忠、 

陳博彥、李欣運、林凱隆、鄔家琪、陳子英、陳裕文、張永鍾、 

吳剛智、吳中峻、梁耀南、林學宜、鄭岫盈、吳德豐、黃于飛、 

鄭天爵、楊淳皓。 

教師代表：徐碧生、王金燦、陳大智、王宜達、陳健台、韓錦鈴、李大剛、 

王修璇、吳至誠、李洋傑、游棫誠、黃成良、謝哲隆、黃宏謀、 

許秀英、曹博宏、陳淑德、駱錫能、陳翠瑤、周立強、林連雄、 

楊屹沛、郭純德、黃秀真、林建堯、黃寶祚、許菁君、張慧、 

傅雋、陳世昌、邱湘惠、陳美美、蔣忠慈、錢芷萍、朱達勇、 

許惠英、江茂欽、彭世興、錢膺仁、邱建文、周賢興、郭芳璋、 

王信仁、陳懷恩、吳庭育。 

助教代表：杜俊宇。 

職員代表：王秀娟。 

工友代表：邱惠娟、黃銘馨。 

學生代表：陳彥迪、范竣宇、呂仲鎧、陳孟汝、蔡京娥、童詩淳。          

請假：趙紹錚、林世宗、薛方杰、游依琳、江漢全、邱求三、林進榮、卓志隆、

林榮信、郭村勇、陳素瓊、張允瓊、官志亮、陳惠如、陳復、黃麗君、

鄧正忠、黃義盛、黃貴山、陳傑、陳烜東、賴葉卿、楊宗燁、謝佩妤、

蔡財榮、程英傑、唐健得、劉家勛。 

一、主席宣佈開會 

    （一）應出席代表 119 人，實際出席代表 91 人。 

（二）議程略作修正，各單位業務報告調整至最後。  

二、主席報告： 

（一）首先感謝各位校務會議代表支持，讓個人順利的再有 4年任期。時

間過的很快，個人本屆任期已近 3年半，很多事還沒做，希望再有

一些時間做事。本校收入一直很穩定，但支出持續上升，因為外界

環境的挑戰與日俱增所致。最近台電可能將教育機構電費優惠辦法

廢除，10 月水電漲價、工學院搬遷，本校水電費一定增加。個人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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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電費問題，自今年 4 月開始推動省電措施，雖然節電成效不是很

好，但若不節電，本校支出將更多，特向代表說明。教育部配合立

法院準備通過鐘點費調漲 21％，支出將增加；行政部門必須設法控

制鐘點數。副校長將瞭解行政單位配置人力，充裕的行政人力移出

到不足的地方，行政員額暫時凍結。 

（二）最近本校有很多好消息，例如園藝系鄔主任與生機系合作參加競賽，

得到很好的成績，資工系亦得了很多獎項，並感謝胡院長及黃于飛

主任提出了跨領域的資訊與農業結合的學程，得到教育部優等獎。

圖資館網路評比獲得今年特優，受到全國的重視。另外蔣渭水文化

基金會捐贈文物給本校圖資館設置專區，亞洲知名藝術家亦為本校

校友陳忠藏先生，將捐 50 幅畫作供本校圖資館展出。可見本校在很

多層面受校友及鄉親的肯定，願意把珍藏的文物捐給學校處理。各

位同仁若想知道本校最新狀況、成果，只要上網就能看到公共事務

組陳復組長公告的資訊。 

（三）請校務會議代表多支持學校，學校措施有不盡合理或奇怪的，請不

客氣的反應。例如停車辨識系統造成同仁開車進入校園不便，經過

同仁反應，事務組已將停車辨識系統停用。以後牽涉大多數同仁的

福利問題，一定要先溝通瞭解再推動，尤其實驗性質不宜全面推動，

以免造成同仁不便。 

（四）本校努力迎接少子化少經費的挑戰，請同仁一起努力把宜大推向高

峰，再次感謝各位代表。 

三、報告本校第 25 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洽悉）     

四、討論事項： 

   （一）提案討論 

提案一：（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國立宜蘭大學 104 學年度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

申請案計畫書，提請 討論。 

說  明：一、依教育部102.12.05臺教高(四)字第1020176814號函辦理。 

二、本校 104 學年度提出申請者計博士班 1 案：「資訊工程學

系博士班」，業經 102.09.25 資工系 102 學年度第 2 次系

務會議、102.11.15 電資院 102 學年度第 2 次院務會議、

102.11.25 本校 104 學年度博士班申請案審查會議、

102.12.03 本校 102 學年度第 7 次行政會議通過，計畫書

並已依校外審查委員之審查回覆意見修正。 
三、依函示說明三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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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書摘要表中務必填列該班次若核定通過，其招生

名額來源規劃(將由哪些既有系所調整名額)，若未述明

招生名來源規劃之案件，將不進行專業審查。」 

（二）「因應博士生培育人數已趨於飽和及未能切合市場需求

之問題，衡酌現行博士教育偏重於學術研究，學校課程

缺乏與產業連結及實務作經驗，致學生創新研究能力及

專業技術訓練較為不足，或產生學用落差現象。部分企

業表示不易找到合適的高階研發或實務人才、部分博士

畢業生求職不易。依上，為提昇學生就業力，縮短學用

落差，學校於博士班申請案之課程規劃，如強化學生專

業實務能力為導向，得敘明具體策略或作法，本部審查

時將列入優先考量。」 

四、檢附該案申請表、計畫書。 

擬  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續依教育部函示規定辦理報部。 

決  議：通過「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申請案，並同意授權師資及招生

名額待協調後更正於計畫書中。 

提案二：（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修訂「國立宜蘭大學學則」，提請 討論。 

說  明：一、依據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 102.11.14(103)海聯秘字第 028

號書函，為維護我國高等教育品質，需具體明訂中五學

制入學大學之修讀規範。 

二、本案業經(102.12.16)102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三次教務會

議修正通過。 

擬  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行，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附件一） 

提案三：（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本校「城南校區籌設計劃書」，提請  同意追認。 

說  明：一、城南校區土地開發主體原為清華大學，然經宜蘭縣政府

同意及本校(101.11.14 日)、清華大學(102.1.8 日)兩校

校務會議通過，原則上城南校區土地將交由本校進行後

續實質開發。 

二、城南校區籌設計劃書內容定位是以人才培育、創新研發

及產業服務為核心，並以數位科技為主軸，校區預計內

設有行政、教學、研究、育成、圖書資訊及宿舍等相關

校舍，期能結合教學、實習、研究及學術發展以及該校

區的永續經營發展，並設立可支援學術活動、地方講座

和職業訓練等活動的空間。並擬配合竹科園區規畫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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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雲端運算科技、機器人工程科技、綠色產業及能

源科技等尖端領域來發展，結合教學與實務研究發展成

「綠能智慧園區」，除幫忙在地產業升級外，更使得產學

獲得合作，共創雙贏共善的機會。 

三、城南校區建築工程預計分為兩期進行，第一期為電機資

訊學院與學生宿舍，其餘為「第二期建築工程」。開發經

費第一期建築工程約需 7.9 億元，由宜大自籌(以貸款或

BOT…等方式辦理)。第二期建築工程由教育部視未來國

家財源狀況逐年協助宜大編列。 

四、本案原訂於 102.1 月簽署 MOU，102.7 月完成籌設計劃書

報部作業，惟宜蘭縣政府要求本案除報部作業應於 102.7

月完成外，MOU 則於籌設計劃書教育部審查同意並經行政

院核定後始予簽署，故迫於時限本校乃依要求於 102.7.23

日簽請報部並於 102.8.5 日簽准發文。依規定提請 追認。 

擬  辦：經校務會議同意追認後通過。 
決  議：追認通過。 

提案四：（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本校 102-103 學年度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委員聘任案，提請  

同意追認通過。 

說  明：一、依據國立宜蘭大學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2 條

規定：「本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置委

員七至十五人，其中不兼行政職務教師代表不得少於三

分之一。成員不得與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重疊，必要時

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參與。委員任期兩年，由校長遴選

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兼任行政職務委員任期間因

職務調動，由新任行政職務主管遞補。」辦理。 

二、本屆任期自 102 年 8 月 1 日至 104 年 7 月 31 日止。 

三、原聘任案經 102.7.30 簽簽奉校長遴選委員計 15 人，另黃

美嘉委員遞補蔡維娌委員案於 102.11.20 簽奉核准在案。 

四、另依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經費稽核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置委員十一人，由校務會議成員中推

選產生。但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成員、校務會議當然代表

及掌理學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不得擔任候選人。」本次

聘任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新任委員，已建請秘書室不列

入經費稽核委員會候選人名單。 

擬  辦：提請追認通過。 

決  議：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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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106學年第一次城南校區籌建委員會 
會 議 紀 錄 

時間：106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行政大樓一樓 102 會議室 

主席：周委員瑞仁(副校長兼召集人)                        記錄：陳傑 

出席：周委員瑞仁、吳委員中峻、陳委員威戎、吳委員寂絹、陳委員時欣、黃委

員美嘉、江委員漢全(吳副院長友平代理)、邱委員奕志、陶委員金旺、林

委員豐政、邱委員求三、李委員貞偉 

列席：常式建築師事務所 張建築師匡逸、張建築師正瑜 

      總務處營繕組 張組長進裕 

壹、主席宣佈開會： 

一、報告出列席人數：應出席 14 人，實際出席 12 人，列席 3 人。 

二、通過議程。 

貳、主席報告：略。 

參、確認上次會議紀錄：洽悉。詳如附件(p.1)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城南校區整體規劃」乙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校校園整體規劃於 106 年 1 月 5 日正式委託常式建築師事務所辦

理，並於委託案中請受委託單位就本校城南校區整體規劃提出建議

及執行策略，爰提本委員會審議。 

二、 為利城南校區開發期程，並依教育部 106 年 7 月 4 日臺教秘(一)字

第 1060092538號函所示需於 106年 12月 25日前提報館舍興建構想

書或土地使用規劃報告到部審議，故初期開發將依據原清華大學開 

發許可申請書暨開發計畫書圖及環境影響說明書進行。 

三、 待土地使用規劃經教育部審議通過後即進行第一期開發，並視本校

校務發展方向著手進行開發計畫及環境影響說明書修正。 

四、 依據常式建築師事務所規劃，未來城南校區將採分期分區開發方式

進行，如附件一(P2~P6)。 

五、 食品系及育成中心需求如附件二(P7~P9)。 

六、 第一期預計開發內容包括校門、地標塔/鐘樓、UAV 場域及育成中心、

學員宿舍(BOT)、綜合大樓、食品實習場域、園藝系溫室實習場域、

生機系實習場域等。 

擬辦：通過後，併校園整體規劃續提校規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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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 城南校區之開發，基於考量全校財務運用及學校發展的合理性，將

採取分期分區方式逐步進行。 

二、 校內現有單位遷移至城南校區時，依據各單位現有使用空間進行規

劃，如需增加額外空間，使用單位應就增加部分提出用途說明及效

益分析送委員會審議。 

三、 第一期開發內容包括校門及基礎工程、1 區的地標塔/鐘樓、6 區的

育成中心及 9 區的 UAV 場域、食品實習場域、園藝系溫室實習場域、

生機系實習場域等，餘納入第二、三期開發。 

四、 UAV 場域所需空間如建設經費獲科技部全額補助則規劃 400 坪，否

則就規劃 100 坪。 

五、 請預計進駐的各使用單位提供預計使用人數、用水量、污廢水等數

量，以利後續規劃。 

六、 本案修正後通過並續提校規會審議。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時間：上午 11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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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校區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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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校區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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